关于《韶关市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做好全市

中小学校、养老服务设施和宗教活动场所等

三类用地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的

通知》的政策解读

为深入贯彻省委“1310”具体部署，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根据《民法典》《土地管理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和《确定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按照《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全力做好中小学校等四类用地不动产登记相关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函〔2023〕2191号）要求，我局制定了《韶关市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做好全市中小学校、养老服务设施和宗教活动场所等三类用地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现就《通知》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起草《通知》背景
我市历史上已建成的中小学校（含已撤并的农村小学，下同）、养老服务设施和宗教活动场所等三类用地不动产因用地手续不完善、缺少地上房屋规划报建和竣工验收资料、相关权利人不明确等问题，普遍无法完善审批手续并确权登记的历史遗留问题。为妥善解决上述问题，按照省、市相关工作要求，我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工作实际，起草了《通知》。

二、主要目标任务
为化解中小学校、养老服务设施和宗教活动场所等三类用地不动产确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提供政策依据和有效路径，切实解决相关用地不动产的产权保障问题，助力盘活利用土地相关资源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加快推进“百千万”工程相关工作。
三、制定依据
（一）法律、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二）地方性法规、规章

4.《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5.《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

6.《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

（三）上级机关规范性文件、政策性文件
7.《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号）；

8.《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持续深化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更新应用的通知》(自然资办〔2024〕3号)；
9.《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加快推进“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方案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字〔2019〕11号)；

10.《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全力做好中小学校等四类用地不动产登记相关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函〔2023〕2191号）；

11.《韶关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处理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若干问题的意见》(韶自然资字〔2020〕615号)；

12.《关于印发<韶关市“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方案>的通知》（韶自然资字〔2020〕198号）。
四、主要内容

《通知》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分类推进各地历史上已建成的中小学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及其地上房屋所有权确权登记工作，针对部分中小学校用地手续不完善、缺少地上房屋报建及竣工验收资料、相关权利人不明确等历史遗留问题，明确了具体工作措施。

第二部分扎实做好养老服务设施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房屋所有权确权登记工作。针对部分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手续不完善、缺少地上房屋报建及竣工验收资料等历史遗留问题，明确了具体工作措施。

第三部分扎实做好宗教活动场所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房屋所有权确权登记工作，针对部分宗教活动场所用地手续不完善、缺少地上房屋报建及竣工验收资料等历史遗留问题，明确了具体工作措施。

第四部分要求各地自然资源部门要主动推进，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支持，推动各项工作。并强调严禁通过不动产登记使违法问题合法化。
第五部分为依法规范推进中小学校、养老服务设施和宗教活动场所等三类用地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明确通知有效期限等内容。

五、政策解读途径

在文件印发后10个工作日内，我局将申请在韶关市政府门户网站、韶关市自然资源局网站上全文刊登该规范性文件及政策解读。

六、施行时间

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施行过程中法律法规规章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